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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董事会提出以下利润分配预案： 以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

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0元（含税）；以202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4,623,441,902股为基数计算，

共派发现金红利924,688,380.40元（含税）。 本年度不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在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利润分配预案后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

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已分别于2024年9月13日、2024年12月4日、2025年3月3

日完成2024年第一季度、半年度、第三季度现金红利分派，共派发现金红利1,387,032,570.60元（含

税）。

如前述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向全体股东共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2,311,720,951.00元（含税），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83.53%。

同时，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公司的经营业绩和现金流情况，提出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拟结合2025

年第一季度、半年度及第三季度未分配利润与当期业绩，于2025年9月、12月及2026年3月实施三次中期

分红，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具体的分红方案（2025年年度分红方案结合审计数据提出并实

施）。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雅戈尔 600177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冯隽 曹雨超

联系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鄞县大道西段2号公司

证券部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鄞县大道西段2

号公司证券部

电话 0574-56198177 0574-56198177

传真 0574-87425390 0574-87425390

电子信箱 ir@youngor.com ir@youngor.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从事的业务情况

公司核心主业为以品牌服装为主体的时尚产业，其他业务包括地产开发和投资。 报告期内，公司业

务结构、经营模式、竞争优势、行业地位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8.7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5%，增速较2023年回

落3.7个百分点。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零售额全年同比增长0.3%，增速较2023年回

落12.60个百分点，未能延续恢复性增长态势。

2024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从2023年的82.5%回落到44.5%（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面对市

场规模增速放缓、整体预期偏弱、消费内生动力不足的压力，时尚行业面临更加分化和内卷的竞争：

1、高端市场折戟：2023年高端与下沉市场并进的K型复苏曲线，在2024年出现分化。 根据贝恩公司

发布的《2024年中国奢侈品市场报告》，2024年中国内地个人奢侈品市场销售额预计下降18%-20%。

2、细分赛道突围：运动户外继续延续高景气度，户外风格进一步日常化，叠加功能性科技以及小众

运动继续兴起，新锐户外运动品牌持续涌现。 同时，京东联合魔镜发布的《2024年秋冬服饰潮流趋势白

皮书》显示，“保暖外穿” 赛道（羽绒服、冲锋衣、大衣）和“品质舒适内搭” 赛道（针织衫、保暖内衣、家

居服）相关品类规模增速迅猛。

3、渠道竞争加剧：线上线下平台从价格内卷逐步回归到卷服务、卷体验。 百货、购物中心等业态积极

通过数字化转型、多元化创新，优化提升运营效率与顾客体验；非标商业、城市更新、首店成为商业关注

的热点。

消费需求的收缩与分化，倒逼国内品牌加速升级：以科技赋能推动供应链优化和产品创新，以IP联

名、可持续叙事等提升品牌价值、重塑品牌文化，以渠道重构、体验升级等满足情绪价值，以差异化的策

略、高质量的转型巩固综合竞争优势。

核心竞争力分析

1、坚持创新驱动，锻造供应链优势，不断巩固商务男装行业龙头地位

公司的前身是成立于1979年的“青春服装厂” 。在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公司积极应用新材料、新

技术和新理念，建立了完整的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体系，不断强化以DP、水洗等功能性产品为核心的系

列化开发和技术升级，探索可持续理念与绿色材料、技术的深度融合。

根据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市场商品销售统计结果，雅戈尔男衬

衫连续28年、男西装连续25年获得同类产品市场综合占有率第一。

此外，公司构建了有韧性的供应链体系，与供应商在设计、生产等方面形成了深度合作，确保了公司

的弹性供货能力。

2、聚焦主品牌提升，完善多品牌矩阵，推进时尚产业生态布局

公司以主品牌YOUNGOR为核心，结合多年来在渠道、供应链、资金、零售管理等方面的积累和优

势，实施多元化品牌发展战略，自创、合作开发及收购八大品牌，布局商务休闲、运动户外、童装、潮流、生

活方式等领域，基本构建起时尚集团矩阵格局，覆盖满足更多消费人群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YOUNGOR

雅戈尔旗下主品牌，打造“最受欢迎的高级商务人士的品牌”和代表“中国品质”的品牌战略。 品牌

以全球化视野，依托全产业链优势，坚持科技与创新的研发理念，确立了YOUNGOR品牌在中国服装领

域的重要地位。

雅戈尔品牌服装以全系列男装为主体，布局商务女装、青少年装等。 男装以“中国衬衫” 加行政商

务、婚庆、户外休闲三大系列为构架，满足对应人群多场景、高品质、高品位的着装需求。

MAYOR

中国男装奢品。坚持“匠心、原创、卓越”的核心价值，遍寻全球珍稀原料，编织优雅，雕琢非凡。以高

端产品、高级定制服务高雅成功人士。 满足您在行政、商务、休闲、派对等场合的着装需求和风尚追求。

HANP（汉麻世家）

创立于2009年，作为中国天然休闲生活方式品牌之一，从一粒种子开始到汉麻材质的全方位应用，

融合多种天然材料，将高质量功能性产品提供给消费者。

HANP品牌以“开创自然新生活” 为核心理念，坚守品牌基因，传承汉麻文化。 持续打造汉麻精品

线，发挥汉麻材质天然、吸湿、抗菌、抗静电等功能。 同时延伸休闲服装线，以麻类材质休闲基因与时尚设

计相结合，适合日常聚会、休闲娱乐等多种场景，着力构建“天然、健康、科技”的休闲生活方式。

怀着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探索汉麻和其他天然创新材料在当代生活中的更多

可能。 秉持绿色引领，匠人之心，输出品质生活。 HANP品牌目前已荣获多项专利，及联合国粮农组织授

予“天然纤维综合应用突出贡献奖” 、世界服装大会颁布“2023年度十大类纺织创新产品”等多项荣誉。

HART�MARX（哈特·马克斯）

1887年，HART� MARX在美国创立，历经130余年的发展，始终处于创新&变革的前沿，并开创服

装领域多个“第一” 。 进入21世纪，秉承骑士精神，以“生活马术”为品牌风格，致力于打造高端运动休闲

品牌，重新诠释当代都市节奏下的运动休闲方式。

MAISON� CORTHAY

法国顶奢鞋履品牌。 采用传统固特异制鞋工艺，以独特的轮廓、圆润的曲线和平滑的缝线著称，坚持

使用充满能量与活力的色彩，手工上色，极具风格，为顾客创造兼具美感与高品质的鞋履。

UNDEFEATED

UNDEFEATED不仅是一家潮流精品零售店，也是一个享誉全球的运动服饰品牌，设计和开发了一

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典单品。 其标志性的“五条杠” Logo寓有“不败” 之意，同时象征着“胜利” 和

“美德” 。

自2002年由JamesBond与Eddie� Cruz共同创立以来，UNDEFEATED已经在街头建立了良好的

声誉，并证明了其商业模式的独创性。从洛杉矶LaBrea� Ave.街边的一家小店开始，UNDEFEATED的店

铺目前已经遍布中国、美国和日本的数十座城市。

时至今日，UNDEFEATED仍然在青年人群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仍是定义运动潮流和街头文化

时代的强音。

HELLY� HANSEN

HELLY� HANSEN来自挪威，创始于1877年，致力于开发高端专业级户外服饰，帮助人们更有活力

地生活。

不停革新的HELLY� HANSEN深受世界级航海家、滑雪者及探险家们的追捧。作为世界顶级专业运

动服装品牌， 超过5万个专业滑雪人士拥有HH的装备， 全球超过200家滑雪场和山地向导公司选择了

HH。 在世界级的奥林匹克赛事中，也能看到HH在雪地里、于雪山上耀眼的品牌标识。

五大洋赛事的世界顶级帆船选手对HELLY� HANSEN青睐有加， 我们很自豪能与这项运动中最出

色的帆船运动员以及专业的帆船协会合作并参与其中。

HELLY� HANSEN还是领先的北欧救援工作服品牌，在需要装备同时达到性能、保护和安全的工作

场合都可以看到HELLY� HANSEN。

一个世纪以来， 我们传承HELLY� HANSEN船长的传奇， 从最恶劣的天气环境中收集灵感不断创

新，每一次的革新，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户外爱好者完成下一个挑战。

BONPOINT

1975年，Marie-France� Cohen于巴黎创立BONPOINT。 品牌名在法语中意为“优点” ，蕴含着创

始人期望为孩子们打造极致优质精致服饰的愿景，自此掀开奢华童装领域的崭新篇章。

BONPOINT的设计团队由一群满怀热忱与天赋的设计师构成，他们从法国高级时装中汲取灵感，将

精湛工艺与童趣元素精妙融合。 品牌始终秉持严苛标准，选用顶级的棉、丝、羊绒等面料，对每一处细节

都精雕细琢。 从细腻繁复的手工刺绣，到典雅别致的纽扣，无一不淋漓尽致地展现出BONPOINT对品质

的极致追求。 品牌经典的连衣裙、衬衫、外套等单品，凭借简约优雅的设计与精巧细致的剪裁，备受家长

与孩子们的青睐。

不仅如此，BONPOINT的业务范畴还延伸至鞋履、配饰、护肤品、香水以及家居系列，致力于为孩子

们营造全方位的奢华体验，同时也为亲子间创造更多温馨美好的瞬间。

3、巩固直营渠道优势，优化会员体验，探索新商业模式

公司构建了覆盖全国的营销网络体系，涵盖自营专卖店、购物中心、商场网点、奥莱、团购、特许等六

大线下渠道，以及电商、微商城两大线上渠道，直营渠道的销售收入占比达到95%以上，更有利于洞察消

费者需求，提供精准、及时、灵活的会员服务。

公司持续推进渠道升级战略，传递品牌理念，优化消费体验，通过传统门店、时尚体验馆、商务会馆

的迭代，探索适应新消费环境的新商业模式。

1、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2年

总资产

71,389,352,

770.85

80,511,726,

788.27

-11.33

77,777,108,

18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41,199,968,

953.69

39,216,715,

238.31

5.06

37,920,525,

633.46

营业收入

14,188,216,

938.96

13,749,455,

750.80

3.19

14,821,202,

77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767,465,580.96 3,433,926,376.96 -19.41 5,072,774,23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703,134,728.75 3,185,195,062.38 -15.13 4,716,967,388.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45,600,284.13 6,541,807,252.17 -76.37

-1,935,452,

878.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6.83 8.91 减少2.08个百分点 14.09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60 0.75 -20.00 1.11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60 0.75 -20.00 1.10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3,311,464,552.55 2,399,382,369.70 2,689,020,544.91 5,788,349,47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26,972,854.76 938,032,610.00 646,922,126.75 255,537,989.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920,370,965.63 900,220,916.10 628,617,907.42 253,924,939.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75,527,399.04 1,017,238,581.46 -44,582,489.24 848,471,590.9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东情况

4.1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8,06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4,572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宁波雅戈尔控股有限公司 0

1,706,

212,641

36.90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昆

仑信托·添盈投资一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0

439,

409,601

9.50 0 未知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0

251,131,

792

5.43 0 未知 其他

李如成 0

130,

436,328

2.82 0 无 境内自然人

深圳市博睿财智控股有限公

司

-5,607,

600

97,050,

000

2.10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577,

888

96,030,

098

2.08 0 未知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234,110

61,163,

417

1.32 0 未知 其他

深圳市恩情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3,137,

880

49,188,

480

1.06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泰柏瑞中证红利低波

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42,657,

170

42,657,

170

0.92 0 未知 其他

雅戈尔集团有限公司 0

39,606,

947

0.86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宁波雅戈尔控股有限公司、 雅戈尔集团有限公司、 李如成系一致行动

人；其他股东未知其有无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4年，公司完成营业收入1,418,821.69万元，同比增长3.1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276,746.56万元，由于产业布局调整叠加消费需求疲软等因素，同比下降19.41%；期末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4,119,996.90万元，同比增长5.06%；资产负债率41.95%，较年初下降9.02个百分点。

时尚板块完成营业收入679,905.20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3,115.26万元，受消

费复苏不及预期以及投入性费用增加等因素影响，分别同比下降6.94%、43.90%。

地产业务无新推项目，尾盘实现预售收入303,075.91万元（订单口径，合作项目按权益比例折算），同比

下降69.03%；结转营业收入747,139.72万元，同比增长16.2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

355.95万元，同比下降73.23%。

投资业务继续优化投资结构，减持或退出三亚长浙等财务投资项目，收回现金179,645.11万元，全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0,945.46万元，同比增长5.43%。

2、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

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600177� � � � � � � �编号：临2025-012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的议案》。 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的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为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

及经营成果，公司对合并报表中截至2024年12月31日相关资产价值出现的减值迹象进行了全面的清查

和分析，按资产类别进行测试，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55,423.69万元，明细

如下表：

项目 本期计提金额（万元）

存货跌价准备 40,663.62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12,015.00

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2,445.08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299.98

合计 55,423.69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的说明

（一）存货跌价损失

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合计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40,663.62万元。 其中房产板块存货计提跌价准备37,564.33万元，主要原因是房地产市场行情不佳，

公司部分房地产项目销售情况不理想，销售价格已低于成本价。

（二）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

公司对Undefeated,Inc进行了减值测试，按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确定其可收回金额，对可收回

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部分，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12,015.00万元。

（三）投资性房地产减值损失

公司对苏州雅戈尔北城置业有限公司-汉麻酒店进行了减值测试，按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

额确定其可收回金额， 对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部分， 计提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2,445.08万

元。

（四）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公司对子公司上海雅原置业有限公司的商铺进行了减值测试， 按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确定其

可收回金额，对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部分，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299.98万元。

三、本次计提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55,423.69万元，将减少2024年利润总额55,423.69万元。本次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

四、本次计提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的议案》。

特此公告。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600177� � � � � � � �编号：临2025-013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5年中期

分红规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度每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0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以2024年度权益分派

实施公告确定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

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结合2025年第一季度、半年度及第三季度未分配利润与当期业绩，于2025年9月、12月及2026年3

月实施三次中期分红，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具体的分红方案（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结

合审计数据提出并实施）。

●公司未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第9.8.1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一、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一）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母公司报表中期末未分配

利润为人民币27,380,016,931.40元。 经董事会决议，公司2024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

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以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0.20元（含税）；以202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4,623,441,902股为基数计算，共派发现金红利

924,688,380.40元（含税）。 本年度不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在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利润分配预案后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

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如后续总股本发生

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已分别于2024年9月13日、2024年12月4日、2025年3月3

日完成2024年第一季度、半年度、第三季度现金红利分派，共派发现金红利1,387,032,570.60元(含税)。

如前述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向全体股东共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2,311,720,951.00元(含税)，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83.53%。

以上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公司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说明

本公司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具体指标如下：

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现金分红总额（万元） 231,172.10 231,172.10 231,174.60

回购注销总额（万元） 3,631.95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76,746.56 343,392.64 507,277.42

本年度末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万元） 2,738,001.69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万元） 693,518.79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万元） 3,631.95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万元） 375,805.54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万元） 697,150.73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是否低于

5000万元

否

现金分红比例（%） 185.51

现金分红比例是否低于30% 否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

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否

二、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

为了稳定投资者分红预期，缩短投资者获取股息红利的等待时间，切实提升投资者获得感，公司董

事会提出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

1、分红频次：结合2025年第一季度、半年度及第三季度未分配利润与当期业绩，于2025年9月、12月

及2026年3月实施三次中期分红（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结合审计数据提出并实施）；

2、分红上限：以公司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派发的现金红利总额不

超过相应期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前提条件：（1）公司在当期盈利、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2）公司现金流可以满足正常经营和持

续发展的要求。

4、实施程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具体的中期分红方案。

以上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本方案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

配政策。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

案》，认为：该预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盈利情况、现金流状态及资金需求等各种因素，符合公司现金分红政

策及关于利润分配的承诺与规定，同意公司本次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所处发展阶段、盈利情况、未来发展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现

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本次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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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 ）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 ）由我国会计泰斗潘序伦博士于1927年在

上海创建，1986年复办，2010年成为全国首家完成改制的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注册地址为上

海市，首席合伙人为朱建弟先生。立信是国际会计网络BDO的成员所，长期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新证券法

实施前具有证券、 期货业务许可证， 具有H股审计资格， 并已向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PCAOB）注册登记。

截至2024年末，立信拥有合伙人296名、注册会计师2,498名、从业人员总数10,021名，签署过证券

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743名。

立信2024年业务收入（经审计）47.48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36.72亿元，证券业务收入15.05亿元。

2024年度立信为693家上市公司提供年报审计服务，审计收费8.54亿元，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

14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截至2024年末，立信已提取职业风险基金1.66亿元，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为10.50亿元，相

关职业保险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近三年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起诉（仲裁）

人

被诉（被仲

裁）人

诉讼（仲裁）事件 诉讼（仲裁）金额 诉讼（仲裁）结果

投资者

金亚科技 、周

旭辉、立信

2014年报 尚余500万元

部分投资者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

纷为由对金亚科技、 立信所提起民

事诉讼。 根据有权人民法院作出的

生效判决， 金亚科技对投资者损失

的12.29%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立信

所承担连带责任。 立信投保的职业

保险足以覆盖赔偿金额， 目前生效

判决均已履行。

投资者

保千里、 东北

证券、 银信评

估、立信等

2015年重组、2015年

报、2016年报

1,096万元

部分投资者以保千里2015年年度报

告；2016年半年度报告、 年度报告；

2017年半年度报告以及临时公告存

在证券虚假陈述为由对保千里、立

信、银信评估、东北证券提起民事诉

讼。立信未受到行政处罚，但有权人

民法院判令立信对保千里在2016年

12月30日至2017年12月29日期间

因虚假陈述行为对保千里所负债务

的15%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目

前胜诉投资者对立信申请执行，法

院受理后从事务所账户中扣划执行

款项。 立信账户中资金足以支付投

资者的执行款项， 并且立信购买了

足额的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保

险，足以有效化解执业诉讼风险，确

保生效法律文书均能有效执行。

3、诚信记录

立信近三年未受到刑事处罚和纪律处分,因执业行为受到行政处罚5次、监督管理措施43次、自律监

管措施4次，涉及从业人员131名。

（二）项目成员信息

1、基本信息

职务 姓名

注册会计师执业时

间

开始从事上市公司

审计时间

开始在立信执业时

间

开始为本公司提供

审计服务时间

项目合伙人 徐立群 2008年 2006年 2008年 2023年

签字注册会计师 于天骄 2015年 2009年 2015年 2023年

质量控制复核人 黄 晔 1996年 1999年 1994年 2021年

（1）项目合伙人近三年从业情况：

姓名：徐立群

时间 上市公司名称 职务

2022-2024�年 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22-2023�年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22�-2024年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22-2024�年 亚士创能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22-2024�年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23-2024�年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23-2024�年 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24�年 凯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22�年 上海益民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22年 苏文电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签字注册会计师近三年从业情况：

姓名：于天骄

时间 上市公司名称 职务

2023年-2024年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注册会计师

2022年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 子公司签字注册会计师

2022年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签字注册会计师

（3）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从业情况：

姓名：黄晔

时间 上市公司名称 职务

2022年至2024年 浙江中胤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22年至2024年 江苏正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22年至2023年 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22年至2023年 地素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22年至2023年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控制复核人

2、项目组成员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项目合伙人、签字会计师和质量控制复核人本期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

立性要求的情形。

上述人员过去三年无不良记录。

3、审计收费

（1）审计费用的定价原则

主要基于专业服务所承担的责任和需投入专业技术的程度， 综合考虑参与工作员工的经验和级别

相应的收费率以及投入的工作时间等因素定价。

（2）审计费用同比变化情况

2024 2023 增减

年报审计收费金额 180万元 188万元 -4.26%

内控审计收费金额 30万元 30万元 /

二、总体评价

公司认为立信在公司年报审计过程中坚持以公允、客观的态度进行独立审计，表现了良好的职业操

守和业务素质，较好地完成了公司2024年年报审计相关工作，审计行为规范有序，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

完整、清晰、及时。

公司董事会同意续聘立信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长决定2025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三、拟续聘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的审查意见

公司审计委员会对立信的执业能力、诚信状况和2024年度履职情况进行了充分评估，认为立信具备

相应的执业资质和投资者保护能力，能够胜任公司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未发现违反诚信和独

立性的情况。

公司审计委员会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第六届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建议续聘立信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决定2025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立信为公司2025年

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决定2025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

费用。

（三）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生效。

特此公告。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600177� � � � � � � �编号：临2025-016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公司房地产项目公司

● 担保计划：2025年度，公司预计对项目公司净增加担保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77,004.0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1.87%。 公司未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 是否有反担保：否

●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被担保方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项目公司，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73,184.06万元。 2025年度，为满足房地产业

务开发的经营需求，公司预计对项目公司净增加担保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房地产开发的经营需求， 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在2024年12月31日担保余额73,184.06万元的基础上，对全资子公司

温州千未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未置业” ）净增加担保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新增担保额度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24%，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署并执行的担保合同或银行批复为

准。

本次担保前，公司对千未置业的担保余额为4,504.06万元。

千未置业为公司负责开发温州麓台里项目的全资子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70%。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温州千未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0年5月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2MA2HCMR70M

注册地点：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上横街82号金浦嘉园3幢211室-8

法定代表人：张纪原

注册资本：1,000万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东结构：雅戈尔置业控股有限公司持股100%。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5年3月31日 202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38,306.06 149,607.47

负债总额 142,681.33 153,098.9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总额 142,681.33 153,098.93

资产净额 -4,375.28 -3,491.46

2025年1-3月 2024年度

营业收入 11,717.26 246,224.14

净利润 -883.82 -4,490.56

注：千未置业2024年度财务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5年1-3月份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一）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签订的授信和担保均视同有效。项目公司可根据实际经

营情况，在股东大会核定的担保额度范围内与金融机构等协商担保事宜，具体担保种类、方式、金额、期

限等以实际签署的相关文件为准。

（二）为提高决策效率，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李如成先生在本次预计范围内具体实

施担保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1.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等事宜；

2.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在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内确定其他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项目公司的具体担

保额度，在满足获调剂方不存在逾期未偿还债务的前提下，全资、控股子公司之间可适度调剂担保额度。

（三）公司及子公司原则上按持股比例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

（四）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12个月。

（五）超出上述主要内容之外的对外担保，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另行履行决策程序。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房地产开发的经营需求，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负

责开发温州麓台里项目的全资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定，公司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整体风险

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2025年度担保计划是满足公司房地产开发的经营

需求；同意将《关于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77,004.0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1.87%；其中：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4,504.0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11%；

子公司互保的担保额度为49,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19%；

公司对合营公司及联营公司的担保额度为23,50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57%。

公司未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特此公告。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600177� � � � � � � �编号：临2025-017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部分项目由公司与合作方共同设立项目公司进行合作开发。 公司拟对部分合营、联营项目

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财务资助，新增资助金额合计不超过50,000万元，资助期限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通过之日起12个月。

● 近十二个月，公司未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参股公司的财务资助余额为

29,133.96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71%。 公司未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财务资

助。

● 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提供财务资助情况概述

2025年度，公司房产合作项目拟调整注册资本和负债结构，可能导致财务资助的发生，预计资助金

额合计不超过50,000万元。

2025年4月22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

议案》，同意对部分合营、联营项目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财务资助，新增资助金额合计不超过50,000万

元，资助期限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12个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二、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财务资助的对象为公司房地产开发合营、联营项目公司，且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1、被资助对象符合《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对象范围，且不是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股5%以上的股东控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2、被资助对象从事单一主营业务且为房地产开发业务，且资助资金仅用于主营业务；

3、被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或者其他合作方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包括资助金额、期

限、利率、违约责任、担保措施等。

三、财务资助事项的主要内容

（一）为提高决策效率，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签署财务资助相关协议。

（二） 根据实际业务需求， 在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内确定各项目公司财务资助额度， 资助期限自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12个月。

（三）公司及子公司原则上按持股比例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项目公司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同

等条件提供财务资助，包括资助金额、期限、利率、违约责任、担保措施等。

（四）公司在提供财务资助的同时，将加强对项目公司的经营管理，并积极跟踪项目公司的日常生

产经营和项目建设的进展，控制资金风险，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本次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进行授权管理符合 《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一号一一房地

产》的相关规定。 公司将严格监督、核查资金使用情况，积极防范风险。 公司董事会也将密切关注被资助

对象未来的经营情况及资金动态，保持和有关部门沟通，持续做好风险管控工作。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对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旨在解决被资助项目公司经营发展所需的资金，有利

于加快被资助项目公司的项目建设进度，符合公司整体发展需求，总体风险处于可控状态；同意将该事

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近十二个月，公司未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参股公司的财务资助余额为29,

133.96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71%。 公司未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

特此公告。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600177� � � � � � � � �编号：临2025-018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

及相关制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和《关于修订、制定部分

制度的议案》，同日召开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事宜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一、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原因及依据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完善公司治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公司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不再设

置监事会，监事会的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监事会相关制度相应废止，并

对《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进行修订，同时制定《内部审计管理制度》。

二、公司章程修改情况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公司

拟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

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本章程。

第一条 为维护公司、股东、职工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

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

下简称《证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制定本章程。

第三条 公司于1998年10月5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发字 [1998]253号文批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5,500万股(A股)，全部为向境内投资人发

行的以人民币认购的内资股，于1998年11月19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三条 公司于1998年10月5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发字 [1998]253号文

批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5,500万股（A

股）， 全部为向境内投资人发行的以人民币认购的内资

股，于1998年11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YOUNGOR�FASHION�CO.,�LTD.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YOUNGOR�FASHION�CO.�LTD.

第八条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八条 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公司董事长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

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辞任的， 视为同时辞去法定

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辞任的， 公司将在法定代表人辞任之日

起30日内确定新的法定代表人。

第九条 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

后果由公司承受。

本章程或者股东会对法定代表人职权的限制， 不得

对抗善意相对人。

法定代表人因为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公司

承担民事责任。 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后， 依照法律或者本

章程的规定，可以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

第九条 公司全部资产分为等额股份，股东以其认购的股

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

务承担责任。

第十条 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

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第十一条 本公司章程自生效之日起，即成为规范公司的

组织与行为、公 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权利义务关

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对公司、股 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 依据本章程，股

东可以 起诉股东，股东可以起诉公司董事、监事、总经理

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可以起诉公司，公司可以起诉

股东、董事、监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第十二条 本章程自生效之日起，即成为规范公司的组织

与行为、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具

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对公司、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 依据本章程， 股东可以起诉股

东，股东可以起诉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可以起

诉公司，公司可以起诉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第十二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副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和本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财务负责

人。

第十三条 本章程所称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

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和本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第三章 股 份

第一节 股份发行

第十六条 公司股份的发行，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同种类的每一股份应当具有同等权利。

同次发行的同种类股票， 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应

当相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所认购的股份，每股应当支付

相同价额。

第十七条 公司股份的发行，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同类别的每一股份具有同等权利。

同次发行的同类别股票， 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相

同；认购人所认购的股份，每股支付相同价额。

第十七条 公司发行的股票，以人民币标明面值。 第十八条 公司发行的面额股，以人民币标明面值。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4,623,441,902。

第二十条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数为4,623,441,902，公司

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4,623,441,902股。

第二十条 公司或公司的子公司（包括公司的附属企业）

不以赠与、垫资、担保、补偿或贷款等形式，对购买或者拟

购买公司股份的人提供任何资助。

第二十一条 公司或公司的子公司 （包括公司的附属企

业）不得以赠与、垫资、担保、借款等形式，为他人取得本

公司或者其母公司的股份提供财务资助， 公司实施员工

持股计划的除外。

为公司利益，经股东会决议，或者董事会按照本章程

或者股东会的授权作出决议， 公司可以为他人取得本公

司或者其母公司的股份提供财务资助， 但财务资助的累

计总额不得超过已发行股本总额的10%。 董事会作出决

议应当经全体董事的2/3以上通过。

第二节 股份增减和回购

第二十一条 公司根据经营和发展的需要， 依照法律、法

规的规定，经股东大会分别作出决议，可以采用下列方式

增加资本：

（一）公开发行股份；

（二）非公开发行股份；

（三）向现有股东派送红股；

（四）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

他方式。

第二十二条 公司根据经营和发展的需要， 依照法律、法

规的规定，经股东会作出决议，可以采用下列方式增加资

本：

（一）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

（二）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

（三）向现有股东派送红股；

（四）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

他方式。

第二十三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

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五） 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

票的公司债券；

（六）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活动。

第二十四条 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 但是，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除外：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四）股东因对股东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

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五） 将股份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

公司债券；

（六）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第二十四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选择下列方式之

一进行：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要约方式；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依照《证券法》的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三)项、

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

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行。

第二十五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通过公开的集中

交易方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

方式进行。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五）项、第

（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

集中交易方式进行。

第二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 （一） 项、第

（二） 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 应当经股东大会决

议。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三）项、第（五）、第

（六）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三分之二以上

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司依照第二十三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 属于

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十日内注销;属于第

(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六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

属于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情形的，公司合计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百分

之十，并应当在三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第二十六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 （一） 项、第

（二）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会决议。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五）项、第

（六）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可以依照本章程的规

定或者股东会的授权，经2/3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

决议。

公司依照第二十四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 属于

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10日内注销;属于

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6个月内转让或者

注销；属于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情形的，公

司合计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总数的10%，并应当在3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第三节 股份转让

第二十六条 公司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 第二十七条 公司的股份应当依法转让。

第二十七条 公司不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作为质押权的标

的。

第二十八条 公司不接受本公司的股份作为质权的标的。

第二十八条 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

起1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1�年内不得转

让。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

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 所持

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年内不得转让。

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 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

第二十九条 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

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1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

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在就任时确定的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同一类别股份

总数的25%； 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

起1年内不得转让。 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第二十九条 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或者其他具

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 或者在卖出

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

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但是， 证券公司因购入包销

售后剩余股票而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以及有中国

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的除外。

前款所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然人股东持

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包括其配偶、父

母、 子女持有的及利用他人账户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

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执行的， 股东有

权要求董事会在三十日内执行。 公司董事会未在上述期

限内执行的， 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

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执行的， 负有

责任的董事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十条 公司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

证券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

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

所得收益。 但是， 证券公司因购入包销售后剩余股票而

持有5%以上股份的，以及有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的除外。

前款所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

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包括其配偶、父母、子

女持有的及利用他人账户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

性质的证券。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执行的， 股东有

权要求董事会在30日内执行。 公司董事会未在上述期限

内执行的， 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执行的， 负有

责任的董事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章 股东和股东大会

第一节 股东 第一节 股东的一般规定

第三十条 公司依据证券登记机构提供的凭证建立股东

名册， 股东名册是证明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充分证据。

股东按其所持有股份的种类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持有同

一种类股份的股东，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种义务。

第三十一条 公司依据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提供的凭证建

立股东名册， 股东名册是证明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充分

证据。 股东按其所持有股份的类别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持有同一类别股份的股东， 享有同等权利， 承担同种义

务。

第三十二条 公司股东享有下列权利：

（一） 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得股利和其他形

式的利益分配；

（二）依法请求、召集、主持、参加或者委派股东代理

人参加股东大会，并行使相应的表决权；

（三）对公司的经营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

（四）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本章程的规定转让、赠

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股份；

（五）查阅本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

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

计报告；

（六）公司终止或者清算时，按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

参加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

（七）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

的股东，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

（八）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的其

他权利。

第三十三条 公司股东享有下列权利：

（一） 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得股利和其他形

式的利益分配；

（二）依法请求召开、召集、主持、参加或者委派股东

代理人参加股东会，并行使相应的表决权；

（三）对公司的经营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

（四）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本章程的规定转让、赠

与或者质押其所持有的股份；

（五）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名册、股东会会议记

录、董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连续180日以上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查阅公司

会计账簿、会计凭证；

（六）公司终止或者清算时，按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

参加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

（七）对股东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的

股东，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

（八）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者本章程规定的

其他权利。

第三十三条 股东提出查阅前条所述有关信息或者索取

资料的， 应当向公司提供证明其持有公司股份的种类以

及持股数量的书面文件， 公司经核实股东身份后按照股

东的要求予以提供。

第三十四条 股东要求查阅、复制公司有关材料的，应当

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向公

司提供证明其持有公司股份的类别以及持股数量的书面

文件，公司经核实股东身份后按照股东的要求予以提供。

第三十四条 本章程、股东大会决议或者董事会决议等应

当依法合规，不得剥夺或者限制股东的法定权利。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的，股东有权请求人民法院认定无效。

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或者本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本章程的，

股东有权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 请求人民法院撤

销。

第三十五条 公司股东会、 董事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的，股东有权请求人民法院认定无效。

股东会、 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 表决方式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或者本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本章程的，

股东有权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 请求人民法院撤

销。 但是，股东会、董事会会议的召集程序或者表决方式

仅有轻微瑕疵，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的除外。

董事会、 股东等相关方对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存在争

议的， 应当及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在人民法院作出

撤销决议等判决或者裁定前， 相关方应当执行股东会决

议。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切实履行职责，确保

公司正常运作。

人民法院对相关事项作出判决或者裁定的， 公司应

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充分说明影响，并在判决或者裁

定生效后积极配合执行。 涉及更正前期事项的， 将及时

处理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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